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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2〕4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已经市

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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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突出“项目为王”

“抓大项目、抓好项目”导向，更大力度建设产业项目，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2021年考评办法的基础上，制定本考评办法。 

一、考评对象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

开发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川

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如东经济

开发区、启东经济开发区、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如东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

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皋港

工业园区（参照管理）。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评工业项目、实际使用外资、科创项目、服务业项目、

鼓励集约利用提质增效五项内容： 

（一）工业项目 

1. 新开工工业项目 

（1）新开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

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分）；苏

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10分）；其他开发园区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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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开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

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分）；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15分）；其他开发园

区（12分）。 

（3）新开工重特大制造业项目规模质量（8分）。 

2. 续建工业项目（6分） 

续建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3分）；

续建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完成率（3分）。 

3. 新竣工工业项目（8分） 

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竣工率（8分）。 

4. 工业项目转化达产（8分）。 

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转化达产率（4分）；当年转化达产

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平均净增应税销售收入（2分）；当年转化达

产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亩均税收（2分）。 

5. 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8分） 

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数目标完成

率（5分）；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当年

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3分）。 

6. 工业企业技改项目（4分） 

工业企业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数（2分）；“智改数转”项

目数目标完成率（2分）。 

（二）实际使用外资（12分） 

重大外资制造业项目（3分）；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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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比重及增速（7分）。 

（三）科创项目（10分） 

科创项目招引（6分）；科创项目培育（4分）。 

（四）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20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5分）；

其他开发园区（10分）。 

（五）鼓励集约利用提质增效（6分） 

鼓励集约利用提质增效（6分）。 

（六）减分项 

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超期未竣工实行扣分。 

三、评分办法 

考评采取百分制计分。 

（一）工业项目 

1. 新开工工业项目 

（1）新开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

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分）；苏

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10分）；其他开发园区

（8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含60%，下同）的开发园区，

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2）新开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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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分）；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15分）；其他开发园

区（12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3）新开工重特大制造业项目规模质量（8分）。 

规模分值：每新增一个计划总投资10～20亿元（含下限10

亿元，不含上限20亿元，下同）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2分；每

新增一个20～5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3分；每新增一个

50～10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5分；每新增一个100～200

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10分；每新增一个200亿元以上的单

体项目规模分值为20分。 

质量系数：项目的产业类别须属于全市16条优势产业链。项

目投资方（包括全资、控股、实际控制）为省级以上有效期内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为该企业

主营产品，或被省发改委列入年度省重大项目清单的，质量系数

计为1.2。 

计分方法为：单个项目得分=规模分值×质量系数×项目实际

完成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比率。按各开发园区项目总得分进行排

名（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总得分乘以1.5的

系数），第一名得8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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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续建工业项目（6分） 

（1）续建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019～2021年认定开工尚未

竣工的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3分）。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当年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进行排名，第

一名得3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续建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完成率（3分）。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已完成投资额占计划总投资比率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3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3. 新竣工工业项目（8分） 

2019～2021年认定开工尚未竣工的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

竣工率。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当年竣工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8

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4. 工业项目转化达产（8分） 

（1）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当年转化达产率（4分）。 

2019～2021年认定开工尚未转化达产的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当年转化达产率。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当年转化达产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4

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2分。 

（2）当年转化达产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平均净增应税销售收

入（2分）。 

计分方法为：按当年转化达产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平均净增

应税销售收入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

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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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年转化达产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亩均税收（2分）。 

计分方法为：亩均税收目标值为30万元，当年转化达产项目

亩均税收达到目标值的开发园区得2分；未达到目标值但高于15

万元的开发园区，按亩均税收与目标值的比值得分；未达15万元

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5. 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8分） 

（1）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数目标

完成率（5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5分；未完

成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分。 

（2）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当年新

增设备投资完成额（3分）。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当年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苏锡通科技

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投资完成额乘以1.5的系数）进行

排名，第一名得3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6. 工业企业技改项目（4分） 

（1）工业企业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数（2分）。 

计分方法为：按工业企业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数进行排名，

第一名得2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1分。 

（2）“智改数转”项目数目标完成率（2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2分；未完

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分；

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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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使用外资（12分） 

1. 重大外资制造业项目（3分） 

计分方法为：重大外资制造业项目须是2020～2022年经市认

定的开工项目，2022年到账外资不低于500万美元（季度考评按

照一季度累计到账不低于150万美元、上半年累计到账不低于350

万美元、前三季度和全年累计到账分别不低于500万美元）。按

重大外资制造业项目2022年到账外资实绩进行排名，第一名得3

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15分。 

2.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2分） 

计分方法为：按照2022年各开发园区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

本开发园区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其余

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1分。 

3. 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比重及增速（7分） 

计分方法为：采用综合指数计分法，按比重计算水平指数，

按增速计算发展指数。综合指数=50%×水平指数+50%×发展指

数，最终得分为综合指数得分乘以分值。 

（三）科创项目（10分） 

1. 科创项目招引（6分） 

计分办法为：各开发园区年度招引落地的科创项目数（70%）

和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比例（30%）。两项指标分别作无量

纲化处理后按权重相加。指标指数=（折算值-最小值）/ 极差* 

40+60；其中，极差=最大值-最小值。指标得分=（指标指数*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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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创项目培育（4分） 

计分办法为：各开发园区年度培育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独

角兽培育企业、上市科创企业的数量乘以企业系数（雏鹰企业系

数1、瞪羚企业系数1.5、独角兽培育企业系数2、上市科创企业

系数5），所有项目系数之和作无量纲化处理。指标指数=（折算

值-最小值）/极差*40+60；其中，极差=最大值-最小值。指标得

分=（指标指数*4）/100。 

（四）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20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5分）；

其他开发园区（10分）。 

具体计分根据全市开发园区服务业项目考评指标（附件2）

计算相应的分值，由市产业项目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审核统

计。 

（五）鼓励集约利用提质增效（6分） 

鼓励集约利用提质增效（6分）。 

计分方法为：各开发园区参与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

价的企业中，2021年亩均税收4万元以下的，通过对用地集约利

用提质增效，2022年亩均税收达到12万元以上，且税收总额达到

120万元以上标准的，按达标面积总和进行排名，第一名得3分，

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15分。 

各开发园区参与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的企业中，

2021年实际用地30亩以上，亩均税收12万元以下的，通过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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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利用提质增效，2022年亩均税收达到20万元以上标准的，按

达标面积总和进行排名，第一名得3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

0.15分。如有实际用地不足30亩且2021年亩均税收12万元以下的

企业，若2022年税收总额超过600万元，其用地面积可一并纳入

达标面积总和。 

此项指标为首年考评，如有已认定企业下一年度亩均税收在

上一年度达标门槛基础上下降30%以上的，将按其下降比例扣除

当年度开发园区达标面积。 

（六）减分项 

自开工之日起（以考评认定开工时间为准），5～10亿元工

业项目超过15个月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0.5分；10～20亿

元项目超过18个月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0.8分；20～50亿

元项目超过24个月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1分；50～100亿元

项目超过30个月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1.2分；100亿元以上

项目超过36个月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1.5分。超期未竣工

项目持续跟踪考评三年。 

四、考评实施 

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商务局负

责牵头相关核查，核查结果报市产业项目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其中，市发改委负责牵头对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进行初步认定评

分，市工信局配合做好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评分工作；市商

务局负责牵头对实际使用外资进行初步认定评分；市科技局负责

牵头对科创项目进行初步认定评分；市工信局负责牵头对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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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工业企业技改项目进行初步

认定评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牵头、市工信局配合对鼓励

集约利用提质增效进行初步认定评分。市税务局、行政审批局、

统计局等部门负责相关专项审核，涉及应税销售收入、税收、设

备投入方面的指标由市税务局提供数据。市产业项目考评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考评数据审核统计和考评情况督查，考评结果经市

产业项目考评领导小组讨论后，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 

五、结果运用 

（一）按季度对各开发园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排

名，按年度进行综合考评。 

（二）对季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2名的

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季度先进开发园区流动

红旗”。对年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2名的省

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年度先进开发园区”称号。

各市属园区若在全市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中被表彰授旗，则在

开发园区项目考评中不参与表彰授旗。 

（三）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年度考评结果纳入《南通市2022

年度省级以上开发区绩效考核实施办法》（通考发〔2022〕2号），

与干部奖惩使用相结合。对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且排名最后1名

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连续两年考评排

名最后1名且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主要负

责人实行问责，并采取相应的组织处理。 

六、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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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项目认定办法 

1. 新开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已通过市发改委审核，已办理项目核准（备案）、不动产权证、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手续。有土建内容的项目，施工

许可证面积和实际施工面积不少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明确

的开工面积，项目所有主体建筑物建设形象进度均达到40%以

上，计划设备投资不少于总投资的40%。无土建内容的项目，计

划设备投资不少于总投资的50%，已进场设备不少于总投资的

20%。单个项目分期最多不超过三期。 

2. 新竣工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有土建内容的项

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资达到总投资的40%

以上；无土建内容的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资达到总投资

的50%以上。如达不到上述竣工标准但实现转化达产，视同0.5

个项目竣工。竣工项目须提供营业收入纳税凭证。 

3. 5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转化达产认定办法：项目转化达产须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已完成环评、能评验收；（2）符合规

模企业标准；（3）产出率≥60%。符合规模企业标准包含两种情

况：一是按照标准实际进入规模企业名录的项目；二是原规模企

业实施的项目，因项目实施净增销售达到规上标准。产出率=项

目应税销售收入净增量/项目计划总投资，项目应税销售收入使

用税务部门数据，且工业项目实缴增值税税金（含免抵税额）占

应税销售收入的比重不低于0.8%。 

4. 新认定5亿元以下专精特新等高质量制造业项目认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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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项目总投资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2022年开工建设（有土

建内容的项目以施工许可证日期为认定依据、无土建内容的项目

以备案日期为认定依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

投资达到总投资的40%以上，项目投资方（包括全资、控股、实

际控制）须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

省级以上有效期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2）省“双创计划”以上人才领衔创办的企业；（3）获

得过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基础

再造等制造业专项资金的企业；（4）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包

括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或拥有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

中心；（5）获得过省级以上质量奖及提名奖、中国专利金银奖、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产品须为该企业主营产品，并须提供营业

收入纳税凭证。 

对于投资方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总投资2000万元以上、5亿

元以下且技术水平行业领先、成长性高、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项

目，由市制造强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第四季度组织评审，

评审通过后予以认定。 

（二）科创项目认定办法 

1. 科创项目招引 

（1）2021年1月1日以来在南通注册成立或从市外引进注册

变更，并正常运营的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企业； 

（2）申报前12个月内的应税销售总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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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拥有1项（含）以上I类自主知识产权，或转让获

得3项I类知识产权，或已经自主申报2项（含）以上I类知识产权

并拥有5项（含）以上II类自主知识产权； 

（4）企业主营产品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规定的范围。 

其中，从市外引进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仅限于制造

业企业，且申报前12个月内的应税销售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

计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项目”数。 

若三年内，企业出现外迁、停业或高企复评未能通过的，将

从当年考核认定数据中予以扣除。 

2. 科创项目培育 

雏鹰企业：形成企业自主申请授权的I类知识产权1件（含）

以上，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连续两年应税销售收入年

增长均为30%以上，其中2019年度达50万元以上、2021年度达500

万元以上。 

瞪羚企业：形成企业自主申请授权的I类知识产权1件（含）

以上，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连续两年应税销售收入年增长

均为40%以上，其中2019年度达100万元以上、2021年度达3000

万元以上或估值达1亿元以上。估值以2020年7月1日（含）后社

会资本进入企业的投资额度和占股权比例进行核算。 

独角兽培育企业：形成企业自主申请授权的I类知识产权5件

（含）以上（软件企业软件著作权10件<含>以上），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近两年企业累计研发费用占累计应税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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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到5%以上（软件企业达到10%以上），近两年应税销售收

入复合增长率达到20%，其中2019年度达500万元以上、2021年

度达2亿元以上。 

上市科创企业：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21年12

月1日（含）以后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或过会。 

上年度已获认定的一般科创型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科

创板上市培育企业直接分别列入雏鹰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培

育企业库。库内企业当年发展成长为新的项目类别，经认定，增

加系数差额。库内企业两年内应税销售收入出现负增长（含停业、

迁出本市），将退出项目库，并从当年认定的项目中扣除相应的

系数。 

（三）开发园区四至范围认定 

开发园区四至范围是指开发园区所在地党委、政府2020年6

月30日前相关文件明确的管辖范围。 

 

附件：1.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主要 

指标 

2.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服务业项目考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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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主要指标 

 

开发园区 

新开工5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5亿元以下专精

特新等高质量

制造业项目数 

“智改数

转”项目

数 个数 
投资 

（亿元） 

合计 220 777.5 134 1325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27 95.5 15 140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67.2 11 149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53.1 10 52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67.2 11 117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 67.2 11 111 

崇川经济开发区 5 17.1 5 32 

港闸经济开发区 4 13.7 4 47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15 53.5 10 40 

如东经济开发区 12 42.4 6 74 

启东经济开发区 12 42.4 6 81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12 42.4 6 104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12 42.4 6 48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15 53.5 10 30 

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 42.4 6 146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 42.4 6 65 

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10.3 5 29 

如皋港工业园区 7 24.8 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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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年全市开发园区服务业项目考评指标 

 
开发 

园区 
考核指标 计分办法 

数据来源

部门 

南通经
济技术
开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15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金融（3分） 

每新引进1个私募基金管理人项目得1分，以企业工商登记
注册在我市，且完成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为准；基金管理规模净增1.5亿得1分，以当年实缴到账为
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若招引落户
的金融项目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经有权部门立案查处或
市处非机制研判认定的，扣1分。 

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新招引1家除银行、证券、保险等“一行两会”批准设立的金
融机构（外资银行除外）的金融后台服务、消费金融、绿
色金融、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地
方金融组织除外）得1分，未完成不得分。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2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现代商贸（3分） 

新增3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引进1家独立法人性质的高端商业载体，开工建设或竣工得
1分。 

海安经
济技术
开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10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2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1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4分） 

新增2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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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经
济技术
开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5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8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1分，竣工运营再得2分，本项得
分最高不超过3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1分。 

新开工重大物流
项目（2分） 

新开工1家亿元以上重点物流项目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发改委 

海门经
济技术
开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10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1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4分） 

新增25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文旅产业项目 

（2分） 

加快建设謇公湖旅游度假区，年底前生态公园、足球俱乐
部、体育中心、体育公园对外开放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文广旅
局 

南通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15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2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1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4分） 

新增19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崇川经
济开发

区   

（2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4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4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5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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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经
济开发

区   

（20分） 

现代商贸（6分） 

新建或升级1个直播电商基地且交易额不低于5000万元，且
从事专职主播30人得1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商务局 
新签约引进1家高端商业载体，项目正式签约得2分，未完
成不得分。 

引进2家知名品牌首店（需纳税纳统）得2分，未完成按比
例得分。 

现代金融（4分） 

每新引进1个私募基金管理人项目得0.5分，以企业工商登记
注册在我市，且完成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为准；基金管理规模净增2亿得2分，以当年实缴到账为
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得分最高不超过4分。 

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数字文化项目 

（2分） 

每新签约及开工建设1个项目且实际投资额达到500万元以
上（或当年营收达到800万元且缴纳社保人数20人以上）的
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得1分，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市委宣传
部 

文化旅游项目 

（2分） 
每新增1家规上文化服务企业得1分，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市文广旅
局 

港闸经
济开发

区   

（2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4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 

（12分） 

新增15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改造提升1家特色商业街区，加快龙信广场建设招商进度，
年底前正式开街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引进2家知名品牌首店（需纳税纳统）得2分，未完成按比
例得分。 

五龙汇商圈改造：完成商圈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方
案得1分，每开工1个商圈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得1分，得
分最高不超过2分。 

新建或升级1个直播电商基地且交易额不低于5000万元，且
从事专职主播30人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每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
按进度完成建设得1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数字文化（2分） 

新签约及开工建设1个项目且实际投资额达到500万元以上
（或当年营收达到800万元且缴纳社保人数20人以上）的数
字文化产业项目得1分，打造数字文化特色楼宇1座，产业
集聚度30%以上得1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委宣传
部 

软件信息技术服
务（4分） 

依托南通理工学院建设产教融合软件培训学院，完成产教
融合学院挂牌得2分，完成学院扩建项目供地并开工得2分，
未完成不得分。 

市工信局 

苏锡通
科技产
业园区
（5分） 

服务外包（1分） 新增2家服务外包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4分） 

新增1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完成南通中心（南通名品馆）选址、确定项目投资主体、
运营商得1分，完成土地出让、年前施工方进场得1分，未
完成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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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经
济开发

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3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2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1分，竣工运营再得2分，本项得
分最高不超过3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1分。 

新开工重大物流
项目（2分） 

新开工1家亿元以上重点物流项目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发改委 

启东经
济开发

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3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文旅产业项目 

（2分） 
姚记扑克技改项目年底前正式投产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文广旅
局 

启东吕
四港经
济开发

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2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开工重大物流
项目（2分） 

新开工1家亿元以上重点物流项目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1分，竣工运营再得2分，本项得
分最高不超过3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1分。 

 

如东洋
口港经
济开发

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2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0.5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2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1分，竣工运营再得2分，本项得
分最高不超过3分。 

市商务局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1分。 

通州湾
经济开
发区  

（5分） 

服务外包（1分） 新增2家服务外包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开工重大物流
项目（1分） 

新开工1家亿元以上重点物流项目得1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3分） 

新增5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引进1家独立法人性质的高端商业载体，项目正式签约得
1分，开工建设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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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5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1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现代商贸（4分） 

新增20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文旅产业项目 

（2分） 

金鳞甲地非遗特色步行街年底前完成土建工程得2分，未完
成不得分。 

市文广旅
局 

如皋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7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2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现代商贸（4分） 

新增12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数字文化项目（2

分） 

博思游戏开发项目完成投资800万元，今年进场办公，达到
规上文化企业标准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委宣传
部 

南通市
北高新
技术产
业开发

区   

（2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4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新注册并运营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4分） 

参与该指标考核的开发园区采用争先进位法，按照每家企
业在通缴纳社保人数计分，10人以上每家计1分；20人以上
每家计2分；50人以上每家计3分。按照总得分高低排名，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以后依次递减5%。其中崇川经济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服务业考核总分为20分，
最终得分为排名得分*2。 

市工信局 

现代金融（2分） 

每新引进1个私募基金管理人项目得0.5分，以企业工商登记
注册在我市，且完成向基金业协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为准；集聚区内基金管理规模达2亿元得1分。总得分不
超过2分。 

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现代商贸（6分） 

新增15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1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引进1家独立法人性质的高端商业载体，项目正式签约得
1分，开工建设得1分，未完成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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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20分） 

现代商贸（6分） 

引进2家知名品牌首店（需纳税纳统）得1分，未完成按比
例得分。 

打造唐闸古镇周边精品酒店集群建设，市北民宿主题风情
酒店、景澜酒店年底前正式竣工运营得2分，未完成不得分。 

现代服务业集聚
（2分） 

新建成1个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得2

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发改委 

文旅产业项目（4

分） 

森迪极地乐园、非洲原野酒店上半年开工建设，年底主体
完工得4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文广旅
局 

如皋港
工业园

区   

（10分） 

服务外包（2分） 新增3家服务外包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商务局 

现代商贸（4分） 

新增18家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企业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
分。 

市商务局 
新建、改造1个商贸中心得0.5分，竣工运营再得1分，本项
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申报1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案及全年工作计划并按
进度完成建设得0.5分。 

文旅产业项目（2

分） 

南通港城开元名都大酒店年底完成整体硬装修施工得1.5

分，完成软装并具备试运行条件得0.5分，未完成不得分。 

市文广旅
局 

在建物流项目实
际投资（2分） 

总投资超亿元的在建重大物流项目年度实际投资达1亿元
得2分，未完成按比例得分。 

市发改委 

 

注： 

1. 服务外包企业根据规模分为两类，新增加1个A类企业即完成任务数1家，新增加1个B

类企业可折算完成任务数5家。A类企业：2022年度新入库的独立法人企业，且认定前连续3

个月缴纳社保人数不低于10人。其中，ITO、KPO类企业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20万元（或离岸
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1万美元）；BPO类企业（不包括人力资源及相关行业）服务外包执行额
超过40万元（或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1万美元）。B类企业：2022年度新入库的独立法人
企业，且认定前连续3个月缴纳社保人数不低于100人。其中，ITO、KPO类企业服务外包执行
额超过100万元（或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10万美元），当年纳税已超过20万元；BPO类企
业（不包括人力资源及相关行业）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200万元（或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超过
20万美元），当年纳税已超过50万元。 

2. 新注册并运营是指在2022年1月1日以后取得营业执照，企业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企业员工在通缴纳社保不少于三个月。由各园区提供企业
名单、营业执照、行业分类、社保证明等相关材料，由市人社局、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
等部门协助进行比对审核。 

3. 商贸中心经营面积一般在1500平方米左右或1500平方米以上，服务人口1—3万人或3

万人以上，提供商品零售和餐饮、理发等基本生活服务以及维修、洗衣、修鞋、快递收发、
休闲娱乐、亲子、健身等便民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服
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
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4.“知名品牌首店”是指主要经营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含引领性本土品牌）商品或服
务，在南通市行政区域内满足一定功能首次开业、体现品牌形象的市场主体。其中国际知名
品牌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和境内（不含港澳台）注册商标，且境内外注册商标具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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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国际市场知名度、美誉度较高的品牌（包括国际顶级品牌、国际一线品牌）。国内知
名品牌是指在境内（不含港澳台）注册商标，在国内市场知名度、美誉度较高的品牌（含引
领性本土品牌）。“引领性本土品牌”是指在南通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并持续经营5年以上、
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纺织服装、电子电器、健身器材、医药健康、食品餐饮等终端
消费商品或服务领域的品牌。 

5. 特色商业街区是指达到南通市《市级特色商业街区评价指标（2022版）》的消费街区，
一般具有基础设施完备、业态功能多元、国内外品牌集聚、服务供给健全、街区管理完善、
文化底蕴深厚等特点，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展示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服务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根据市商务局印发的《市级特色商业街区评价指标（2022版）》，特色街区
涉及了包括规模资质、运营管理、风格特色、综合服务、街区影响力、智慧水平和商文旅融
合在内的七项指标。市级特色街区达标分数原则上不低于80分。 

6.“高端商业载体”是指达到《零售业态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8106-2021）标准中所列“仓储式会员店”“百货店”“购物中心”（包括奥特莱斯）定义
的由知名商业企业运营管理的大型零售卖场。 

 

 


